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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5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66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1.年报显示，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7亿元，同比增长 82.84%，主要

原因是医药流通业务收入增长较快。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医药流通业务的

具体开展方式，公司承担的主要职能与具体作用，与供应商及客户的主要结算条

款和结算模式，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相关业务收入确认和核算方式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按照销售金额前十大的医疗产品品牌、种类和销售渠

道列举相应销售数量、产品单价、销售金额和毛利率等信息，并对比同行业可比

公司的同类业务，说明前述数据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有，请说明差异原因。请

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2.年报显示，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1536万元、5157万元、2669 万元、

1.14 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660 万元、-759 万元、-416 万元、3877 万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670 万元、-1320 万、-2127 万元、3115 万元。



请公司结合自身业务模式及各板块经营情况、相关业务的收入确认及款项结算模

式、历史同期情况等因素补充披露：（1）公司主要业务板块各季度的财务数据，

并说明其季节性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2）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明显异于前三季度的原因及合理性，期后是否存在退货的

情形；（3）前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显著低于当期归母净利润的原因及

合理性。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3.年报显示，公司控股子公司旌德宏琳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旌

德宏琳）拥有旌德县中医院 60 年经营管理权，旌德宏琳通过对旌德县中医院行

使经营管理权而享有其收益权，收取经营管理服务费。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

合旌德县中医院的经营模式、主要财务数据、经营管理服务费的收取方式，说明

旌德县中医院对公司收入、净利润产生的影响；（2）公司对旌德县中医院 60 年

经营管理权和收益权的会计处理方式及其依据；（3）截至目前，公司对旌德县中

医院提供借款总额及其利率，并说明是否存在回收风险。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

所发表意见。 

4.年报显示，丽水运盛人口健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水运盛）基

于人口信息化平台，已实现区域影像、中医创新、软件销售、商保服务等业务的

运营。请公司补充披露丽水运盛各项业务的：（1）营业收入、毛利率、主要资产

和负债构成等财务指标情况；（2）具体盈利模式和收入确认方式；（3）开展相关

业务是否需要取得相关资质、许可或特许经营权等。 

5.年报显示，公司在收入和成本分析表中，将 2017 年年报行业分类“医疗

信息行业、医疗销售行业”，分产品中的“医疗信息行业——软件、医疗信息行

业——售后及维护、医疗信息行业——硬件、医疗器械销售”均合并为“医疗”。

公司经营情况讨论分析中对于主营业务板块的分类为：医疗信息化业务、医疗服

务业务、医药流通业务。请公司：（1）结合近两年主营业务板块的具体情况，说

明公司 2018 年年报中行业、产品的分类方式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2）针

对公司收入和成本分析表中的分类方式与公司经营情况讨论分析中的主营业务

板块分类不一致的情况，说明分析表中的分类是否规范、准确，并根据实际情况，

对收入和成本分析表中的主要数据予以补充。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6.年报显示，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7,252.62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34.98%；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5,010.54亿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57.81%。公司客户、供应

商集中度较高。请公司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1）前五名客户的名称、主要销售

产品、销售日期、销售金额和应收账款余额；（2）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主要采

购产品、采购日期、采购金额和应付账款余额；（3）公司主要销售客户与供应商

之间，及其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潜在利

益安排。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2015 年至 2018 年，公司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7662.17 万元、-5421.57

万元、-3476.33万元、463.72 万元,除 2018年实现微利外，其余三年均为负值。

请公司结合公司及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公司扣非后归母净利润长期为负的原

因，业务拓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风险，以及已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执行效果。 

8.年报显示，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分为三大板块：医疗信息化业务、医疗服务

业务、医药流通业务。请公司结合公司三大业务板块的特点、近三年营收情况和

资金投入情况，说明公司主营业务未来发展战略和具体规划是否清晰明确，三大

业务板块之间是否具有协同效应，并提示相关风险。 

二、财务会计情况 

9.年报显示，公司出售控股子公司健资科技（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健资科技）51%股权，实现收益 1083.17 万元，占公司归母净利润的 53%。

本次交易定价主要参考北京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于健资科技作出的资产

评估报告（中天和资产【2018】评字第 90005 号），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成

本法），健资科技的评估价值为 4,449.92 万元，2018 年 8 月底健资科技账面净

资产 2,461.86 万元。其中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1.97 万元，评估价值 1,568.18 万

元，是评估增值的主要来源。但根据公司 2017 年年报，公司对健资科技账面无

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1,175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健资科技无形资产的基

本情况，包括名称、类别、主要用途、账面价值等；（2）在 2017 年年报中对上

述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依据和合理性，是否审核评估了其公允价值；

（3）评估机构对上述无形资产评估增值的主要预测参数、假设前提及其合理性，

是否充分调查并考虑各项风险因素对标的资产评估价值的影响；（4）健资科技的



无形资产价值短时间内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和合理性。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

和资产评估机构发表意见。 

10.年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1.41 亿元，坏账准备金额为

3,256.36万元，账面价值为 1.09亿元，占资产总额的 21.99%，同比增长 305.15%。

前五名应收账款总金额为 6,430.46 万元，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 45.49%，占比

较高。请公司补充披露：（1）各主要业务板块的应收账款情况，并结合各业务板

块的经营模式、结算政策、账期等，说明其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应收

账款余额前五名客户的名称、金额、账龄、形成原因；（3）结合期后回款情况，

说明坏账计提是否充分、计提比例是否合理。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11.年报显示，公司期末商誉账面余额为 3922万元，占公司净资产的 13.70%。

其中，上海融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达信息）商誉余额为 3484.85

万元，公司未计提商誉减值。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报告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

方法，资产组认定的标准、依据和结果，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

具体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合理性，包括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

毛利率、费用率、净利率水平、自由现金流、折现率等重点指标的来源及合理性；

（2）结合融达信息的近五年的经营状况、主要财务数据，和收购融达信息产生

商誉时收益法估值中对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折现率的预测，说明融达信息实

际经营状况与收购时的预测是否一致，公司在 2018 年年报中认为融达信息的商

誉未发生减值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符合谨慎性要求；（3）

就收购融达信息产生商誉时收益法估值中对主要参数的预测，与期末商誉减值测

试可回收金额中对主要参数的预测进行对比，并结合对比情况详细说明是否存在

差异及其原因，以及期末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是否充分考虑上述差异情况；（4）

结合产业发展趋势和融达信息后续盈利能力，综合分析公司商誉后续是否有较大

减值的风险，并进行相应风险提示。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12.年报显示，公司预计负债中 BOT 项目大修费 1818.95万元，已挂账 2年，

仍未实施。请公司补充披露该 BOT项目的具体情况、预计实施时间、目前进展情

况，并说明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依据和合理性。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

意见。 



13.年报显示，公司其他应付款中存在非金融机构借款及利息 1945.83 万元，

与按对象分类的个人 1的期末余额完全相同。请公司补充披露：（1）该笔借款的

形成原因、利率水平及会计处理的依据和合理性；（2）借款人的基本信息及其与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3）公司是否履行了

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见。 

三、其他 

14.年报显示，公司在职员工合计 316 人，其中技术人员 204 人。从教育程

度来看，本科 138人，占比 44%，大专及以下 163人，占比 52%，合计占比 96%。

请公司结合业务板块的经营模式、人员配置、产品定位、软件开发模式及同行业

可比公司等情况整体教育程度与同行业相比是否偏低，并解释原因。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

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9 年 5 月 23日之前，

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准备答复工作，尽快就上

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5月 16日 


